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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航 空 学 院 研 究 生 处

	

研字〔2026〕 2 号




关于做好2026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
各培养单位：
为确保我校学位授予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学校有关文件规定，特对2026届硕士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请各培养单位按照要求落实各项工作。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完成
时间
	授予
环节
	任务
主体
	工作内容

	3月12日前
	论文查重
	申请人
	学生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在“学位管理－查重管理”中上传匿名版论文（WORD+PDF完全相同的两版），文件名“姓名－学号－论文题目.pdf”。该版本如果查重通过（查重率≤12%）将作为最终版进入盲审阶段，不允许退回修改。

	
	
	导师
	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查重论文审核”页面，审核所指导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

	
	
	研究生秘书
	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查重论文审核”页面，审核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

	
	
	研究生处
	将所有学位论文提交至查重系统中统一查重，并进行AIGC检测，查重结束后将查重结果、查重报告一并反馈至研究生管理系统，学生可自行登录查看。

	
	
	备注
	查重如出现不通过情况，学生需修改论文，再按照查重规则申请复检，步骤仍为“导师审核－学院审核－研究生处查重”，且每人只有1次复检机会。

	3月16日前
	学位资格审查
	申请人
	学生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学位管理－科研成果审核”，按照所申请学位规定的《XX专业学位授予要求》提交成果。

	陈
	
	导师
	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科研成果审核”页面，审核所指导研究生提交的科研成果。

	
	
	研究生秘书
	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科研成果审核”页面，审核研究生提交的科研成果。

	
	
	研究生处
	审核研究生提交的科研成果。

	
	
	备注
	如果未达到该学位所规定的科研成果要求，可申请延期学位授予，届时会通知具体要求。

	3月18日前
	论文盲审
	申请人
	查重通过后，学生在研究生管理系统“学位管理－申请盲审”，无需上传论文，使用查重通过版本的论文继续盲审。

	
	
	导师
	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查重盲审管理”页面，审核所指导研究生提交的盲审申请。

	
	
	研究生秘书
	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查重盲审管理”页面，审核研究生提交的盲审申请。

	
	
	研究生处
	将查重通过的论文上传至盲审平台进行“双盲评审”，硕士学位论文送审周期一般为20—30天（不含增加评阅和重新送审时间）。学校和学院将所有评审结果录入研究生管理系统，学生可自行登录查看。

	
	
	备注
	[bookmark: _GoBack]根据评阅专家不同的等级评价，按照学位授予细则判断是否盲审通过，如需复审则需学生修改论文后再次在研究生管理系统申请复审。

	5月25日前
	论文答辩
	申请人
	盲审通过后方可申请答辩，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申请答辩，提交答辩材料。

	
	
	导师
	负责督促研究生按照规定格式及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修改、完善学位论文，并负责在学位论文答辩前一周将学位论文送至答辩委员会委员，以保证答辩委员会委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评阅。
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答辩管理”页面，审核所指导研究生提交的答辩申请。

	
	
	研究生秘书
	各培养单位最迟于答辩前一周将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人员组成、答辩时间、地点等报研究生处审核备案，并以海报或其他形式将学位论文答辩的具体安排在校内适当位置张贴公布，欢迎师生旁听并自觉接受监督。专业硕士答辩委员会一般由5人或7人组成（且至少有一位行业专家），成员均应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其中主席由校外具有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且具有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同行专家担任。
答辩结束后将结果录入研究生管理系统备案，同时汇总研究生答辩申请书、汇总表等归档材料。

	
	
	研究生处
	审核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查答辩流程材料，收集答辩结果后在研究生管理系统发布答辩结果。

	
	
	备注
	答辩过程的纸质版、电子版材料会届时下达，请关注研究生处通知。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在最长修业年限内可重新申请答辩，重新申请次数最多1次，学校硕士学位授予工作每年1次，请在修业年限内进行申请。

	5月31日前
	定稿查重
	申请人
	学生根据答辩意见修改论文后，需再次提交论文查重，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学位管理－定稿论文查重”。

	
	
	导师
	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定稿论文查重”页面，审核所指导研究生提交的查重申请。

	
	
	研究生秘书
	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点击学位菜单，进入“定稿论文查重”页面，审核研究生提交的查重申请。

	
	
	研究生处
	统一送至查重平台查重，在系统发布查重结果。

	
	
	备注
	对检测结果文字复制比小于12%（含12%）的学位论文，视为检测通过，由培养单位汇总后提交学校归档；未通过者可继续修改学位论文（原则上不超过半个月），并经培养单位审核，可再次检测。再次检测结果文字复制比大于12%的学位论文，终止本次学位授予程序。

	6月5日前
	学位申请
	申请人
	答辩通过者，提交学位申请相关材料，并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发起学位申请。

	
	
	导师
	审核学生学位申请材料，在学位申请书中给予评价和签字。

	
	
	研究生秘书
	审核汇总学位申请材料，提交至学位分委员会审议。

	
	
	研究生处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后，学校学位办公室将授予硕士学位名单公示5天。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复核并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裁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行文公布硕士学位授予名单，并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学位的日期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日期为准。

	6月中旬
	学位授予
	研究生处
	学校举行学位授予仪式，由校长向学位获得者授予硕士学位，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一、所有学位授予材料在学位授予前交研究生处复审，并将学位授予材料进行归档。
二、导师须加强与研究生的线上线下沟通、交流，主动为研究生学习及学位论文撰写提供支持和指导。
三、各培养单位应高度重视硕士学位授予工作，严格按照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要求，认真组织落实，切实做好各项相关工作。同时，各单位须及时掌握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做好心理疏导，加强人文关怀。
以上各项要求，请各培养单位统筹安排，并及时通知到每位导师和研究生。未尽事宜，请与研究生处学位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许老师
Q Q 号：237038872
电  话：0543-3806728  内线：86728

附件：学位授予工作流程表


山东航空学院研究生处
2026年3月9日


附件：
学位授予工作流程表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工作说明

	1
	2026.03.12之前
	论文检测
	拟送审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由培养单位按要求进行学术不端检测。对检测结果文字复制比小于12%（含12%）的学位论文，视为检测通过，可申请参与论文送审。

	2
	2026.03.16之前
	资格审核
	各培养单位审核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成绩、学分、各培养环节和学位论文情况，并审查研究生应达到的学术成果后签署审核意见。

	3
	2026.03.18之前
	论文送审
	学位论文评审采用平台双盲评审方式，即对评审专家隐匿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信息，对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隐匿评审专家的信息，全部采用盲评（3位），具体评审结果使用见《山东航空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4
	2026.05.25之前
	论文答辩
	具体要求见《山东航空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5
	2026.06.05之前
	学位申请
	提交学位申请材料。

	6
	2026.06.10之前
	学位授予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学位授予人员，召开毕业典礼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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